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

债权人会议参会人员提交资料明细

一、债权人委托律师参加会议的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1、债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印鉴）；

2、参加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授权委托书；

3、律师事务所所函；

4、律师执业证复印件（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）。

二、债权人委托非律师人员参加会议的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债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印鉴）；

2、参加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授权委托书；

3、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委托人印鉴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破 产 重 整 管 理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一月十七日
